
花蓮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7 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 1100019361B 號

註銷本府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十一日府人任字第一一○○○○六四六八號令修正「花蓮縣

文化局組織規程」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十一條暨編制表之發布令。

縣 長   徐   榛   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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